
【十九世紀的屬靈偉人】十九世紀的教會歷史裏面，出現了許多位具有影響力的

屬靈偉人： 

 

 (一)威廉•克里：威廉克里(William Carey，1761~1834)被人稱為「現代宣教工作

之父」。他是英國人，原是個鞋匠，但熱切求學，利用工餘閒暇，自學而通曉拉丁

文、希臘文、希伯來文和法文。後來做了浸信會的傳道人，因收入有限，故靠教書

補貼。有日在教地理課時，他發現世界大部分地區尚未聽過福音，因此心很憂悶，

就在浸信會的教牧聚會中提問：「主耶穌命門徒往普天下去傳道，是單向當日的門

徒說的呢，或是也向萬代的門徒說的呢？」當時會長答道：「倘若神要外邦人悔

改，不是靠著你我的力量。」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，神用不著人為祂出去國外佈

道。克氏聽了，久久不能釋懷。一七九二年的浸信會教牧聚會，由克氏主講，他引

用以賽亞五十四章二至三節，以宣教責任為題，講了一篇有力、感人的信息；說了

一句著名的口號：「期望神為我們成就大事；嘗試我們為神成就大事。」赴會的人

都受了感動。過了五個月，浸信會的差會宣告成立，第一個宣教士就是威廉克里本

人。 

 一七九三年，克氏舉家到印度去宣教。起初，英國商人和英國政府多方留難；

並且手中缺錢，家眷生病，工作又不見成效，真是苦不堪言。但他一點都不氣餒，

再接再勵。四十年之久，一面傳道，一面教書，又把聖經繙譯成數十種不同的印度

文字和方言。他實際上把他一生和所有都奉獻給在印度的宣教工作，妻兒都在印度

患病死去。有關威廉克里在印度的宣教工作報告，激勵了英、美的各宗派公會，成

立各種國外差會，投入教會對海外的宣教工作。 

  

(二)侯格：侯格(Hans Nielsen Hauge，1771~1824)是挪威人，世家業農，父母都是

虔誠的信徒。侯氏幼時受了弟兄會的感化。二十五歲時，一日在田裏一面作工，一

面唱歌，心裏有意外的平安喜樂，覺得服事神乃是最大的喜樂。因此他就步行傳

道，逢人就傳得救的道理。在挪威全國，他幾乎沒有未曾到過的地方。他每天傳道

三、四次；有點餘暇，或在家或在外，還去幫助同伴操作手工。又有的時候，或著

書或經商，他的辦事才能特別的好，所以他作了許多服務社會的事。 

 侯氏沒有另立教會，因他的目的專是想使教會醒悟過來。受他感化的人很多。

唯理派的人恨他極了，因此把他控告到政府面前，聲稱法律規定，不是牧師不得傳

道。侯氏說，神使他作這工夫，所以他不能不順從神，過於順從人。於是政府下他

在監裏。在監有七年之久，等候判決。這時，挪威和英國打仗，斷絕交通，沒有鹽

吃。政府知道侯氏能夠製鹽，便放他出來，要他製鹽。等這工作完畢，仍被收到監

裏；末後把他釋放，一八二四年去世。受了侯格感化的人，竭力提倡各樣的慈善事

業，如設立聖經會館、傳道會等。 

 



 (三)馬禮遜到中國傳道：更正教最初到中國的傳道士，就是馬禮遜(Robert 
Morrison，1782~1834)。他是英國人，十二歲即得救，立志獻身服事神，因此努力

讀經，時常禱告，又學會了拉丁文、希臘文和希伯來文，還有別種的科學。馬氏最

大的希望，就是順服神的旨意遠赴國外傳福音。一八零四年，他向「倫敦傳道會」

(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)申請為外國傳教師，該會命他就非洲或中國擇其一

時，他選擇了中國，便開始學習中國語文，請了一位僑居倫敦的華人楊善達做他的

教習。 

 一八零七年，馬氏動身來華。因英商不許他乘他們的船，他就先乘船到美國。

在彼有美國人問他說：「中國人崇拜偶像，你想感化他們信神麼？」馬氏說：「這

不是我所能做到的，只有神纔能。」後來他到了廣州，得不到居留權，且當時滿清

政府嚴禁外國人傳教給華人。 

 直到一八零九年，馬氏與莫瑪麗(Mary Morton)在澳門結婚，並受聘為英商東

印度公司的繙譯員。他藉此取得居留中國的身份，得以往來於澳門、廣州之間，並

且利用所得的薪金作為傳道費用。馬氏一生努力傳教，但甚少有效果，僅得著幾位

中國人歸主。第一位信奉主的中國人名叫蔡高，他於一八一四年受浸。第二位信徒

名叫梁發，他後來做了首位中國傳道人，但因清朝政府要捉拿他，就跑到南洋麻六

甲(Malacca)。 

 馬氏一生的傳道事業雖被時代環境所限制，而不見有甚麼果效，但他精通中

文，除編著了一本《華英字典》外，又將新舊約全部聖經繙譯成中文，給中國基督

教歷史留下了一頁不可磨滅的功蹟。 

 

 (四)芬尼：芬尼(Charles Grandison Finney，1792~1875)，成長於美國紐約州北部

一個小鄉鎮，他於一八二一年歸主，即熱心傳福音作見證，到處旅行佈道。他雖未

曾接受正式大學及神學訓練，卻受長老會按立為牧師。因為他的熱情與誠懇的宣

道，就在美國東部一帶掀起了大奮興。 

 當時美國的教會正在病態之中，大多數的教會不是左派，就是右派。有些是極

端的加爾文主義者，有些是「普救派」的人。前者所講預定的道，說神救人完全是

憑祂自己的旨意，人不負任何責任；後者卻說神是最有愛心的天父，即使人觸犯祂

的律法也可得救。這兩種的「道」，把福音的精神奪去了，所以信徒鬆懈懶散。就

在這時，神就差派芬尼傳純正的道。他所講的是從聖經來的，並且用自己關於神恩

的經驗，把那福音活畫在人眼前。由於他所講的道都很切實，聽見的人都覺得扎

心，還有人如同被刀刺了倒在地下。 

 在那幾年屬靈的奮興中，加入教會的至少有十萬人以上。 

 

 (五)達秘：達秘(John Nelson Darby，1800~1882)，他初為愛爾蘭國家教會(聖公

會)牧師，約於一八三○年，從聖經的亮光中得知宗派的罪惡，深覺教會需要恢復



非拉鐵非弟兄相愛的光景，遂脫離聖公會，和一些清心愛主的人一起聚會。開始

時，僅在愛爾蘭及英格蘭西部形成所謂「弟兄會」運動，後來進而影響歐洲、美洲

各地很多信徒，紛紛脫離宗派，自成一個聚會團體。由於這個弟兄會運動，是在英

國的普里茅斯起頭的，故人多稱他們為「普里茅斯弟兄會」(Plymouth Brethren)。 

 弟兄會運動以達秘為首領。達秘最著名的工作，乃是將全部聖經譯成德文和法

文，並將希臘文新約譯成英文；他一生不斷地寫作、講道，詮釋聖經各種問題，使

真理大得顯彰。 

 弟兄會的信徒喜歡稱自己為「弟兄」，他們努力尋找聖經裏面的教訓和榜樣，

希望以新約的模式建立教會。他們強調個人悔改，認為社會改革沒有用處；教導人

基督徒的使命就是拯救人脫離世界。他們施行浸禮，每星期日都擘餅記念主，沒有

按立的牧師，由平信徒傳道。 

 達秘所領導的弟兄會運動的原意是要反對一切宗派組織，而要實行初期教會的

生活與方式，但由於跟從者過份高抬其領袖達秘，凡是達秘未講的道理，他們都不

敢講，也不能講；由是，不知不覺形成了一種極端的教權獨裁團體，實際上是一個

沒有宗派之名的宗派，甚至比宗派還要集權。不久，弟兄會內部逐漸有人起來反對

這種過當的實行方式，而達氏竟也不能容忍，將批評者開除會籍，遂分裂成「閉關

弟兄會」和「公開弟兄會」兩大派，其後公開弟兄會一分再分，形成許多支派。 

 

 (六)慕勒：慕勒(George Muller，1805~1898)，他是弟兄會最著名的會友。他本是

德國人，後在英國布利斯特城開辦一間孤兒院。那時他纔三十二歲，一直繼續養育

孤兒的工作六十餘年，直到他去世。這期間，他先後養育了不下一萬名孤兒，所需

費用數以千萬美元計。但他從不向人募捐，單憑信心仰望神，用禱告來向神支取物

質所需。他的信心很大，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信心事蹟，茲記述其中一則于下： 

 一日，午飯的時間將到，但是孤兒院的廚房中空空如也。差二十分鐘便是中午

十二時了，廚師來見慕勒說：「先生，今天沒有甚麼給孩子們吃，怎麼辦呢？」慕

勒說：「神必賜給我們，你去準備開飯罷！」廚師心想，飯鍋中是空的，叫我如何

預備？但他還是遵命去準備開飯，將餐具擺整齊了。又到慕勒那裏說：「先生，現

在只差十分鐘就要開飯了，怎麼辦呢？」慕勒回答說：「放心罷，你去等著好

了。」又過了五分鐘，將要敲鐘吃飯了，廚師面色都轉灰白了，又到慕勒那裏說：

「先生阿，現在就要敲鐘了，唉呀！怎麼辦呢？」慕勒說：「你為何如此著急呢？

你不曉得這是神的孤兒院，神必親自負責麼？你這樣子實在是疑惑神了，你去罷！

這不用你管。」廚師心中很不以為然，雖不服氣，但又不敢當面頂撞，只自言自語

地埋怨著。就在這時，有幾輛大貨車滿載麵包而來，送給兩千多孤兒吃用。原來有

一家大工廠，因為特別事故突然停工，工人不在，麵包廠仍照常送來工人午餐的麵

包，工廠既不能退貨，又不能存放，廠長就吩咐把麵包轉送孤兒院。 

 



 (七)李文斯頓與非洲傳教：李文斯頓(David Livingstone，1813~ 1873)，他是蘇格

蘭人，家境清貧，十歲時即在一間綿紗廠作工，每日長達十四小時，但他好學不

倦，買書自習。後來環境許可，得入夜校攻讀。他悔改重生後，即感到有強烈的傳

道呼召，因此改攻讀神學和醫學，並獲得神學及醫學學位。一八四零年，他得到倫

敦傳道會的差派，在南非開始宣教，在那裏遇見著名的莫法德醫生(Dr. Robert 
Moffat)，兩人同工配搭，李氏並娶了莫氏的女兒為妻。 

 李氏熱愛非洲土人，盡力保護他們，因此受到買賣奴隸的白種人的忌恨，甚至

燒燬他所建立的教堂，但他不改初衷，深入非洲內陸探險、傳教，而成了有名的探

險佈道家。他因不顧艱險、苦楚，到處向非洲土人傳福音，因此很受土人的愛戴。

由於非洲內陸生活環境很差，實在令他筋疲力盡，人們勸他稍事休息，他反而勸別

人當竭力為主作工，他說：「我所作的算不得甚麼犧牲，該算是從中獲取一生的好

處。」一日早晨，他的僕人到他房間來向他請安，發現他跪在床旁於禱告中去世。

死時，年纔六十歲。他的同工們將他的「心臟」葬於非洲，因他們說他的心屬於非

洲；另把他的遺體運回英國，葬於倫敦西敏寺教堂之內。 

 

 (八)慕安得烈：慕安得烈(Andrew Murray，1828~1917)，生長於南非好望角一個

殖民地小鎮，父親是一位虔誠愛主的傳道人。慕安得烈十歲時便和哥哥到蘇格蘭伯

父家，在那裏接受宗教要育，八年後，弟兄二人轉往荷蘭烏屈契(Utrecht)深造，學

成返回南非服事神。慕安得烈熱愛靈魂，盡力工作，甚至身體因過勞而染恙時，仍

不肯稍事休息。他的身軀虛弱瘦小，體重約在一百磅左右，但講起道來，聲音卻宏

亮無比。他非常注重禱告，凡與他有過接觸的人，莫不被他與神靈交的深度所摸

著。他遺留給後世最主要的，乃是一些出名的屬靈書籍。他一生著作等身，共有二

百五十多種書，有的是用荷文，有的是用英文；有些是巨著，有些是小冊。綜合他

的信息，可分為三大類：(一)禱告，和神交通；(二)聖潔的生活；(三)聖靈的能

力。 

 

 (九) 卜威廉：十九世紀的末葉(1878 年)，有一個名叫卜威廉(William Booth，
1829~1912)的英國人發起了一個特殊性質的宗教團體，並稱它為「救世軍」

(Salvation Army)。起初的目的，在乎宣傳福音，後來推廣範圍，包括社會事業。

他稱這個會為「軍」，因他認為他們所作的工作，是與罪惡交戰；他自己是本軍的

「大將」，他以下有「軍官」和「兵曹」，他們都要穿軍衣。他們聚會和辦公的場

所，名叫「砲台」。他們的軍旗上，有「血和火」的字樣，「血」是指耶穌基督為

人捨身，「火」是指聖靈用祂的靈火，燒掉人心的罪惡，並激發人有火熱的心去救

人的靈魂。 

 救世軍的工作，不獨注重靈性和道德方面的培養，還以基督教的原則推動社會

和慈善的事業，他們對於救濟窮苦、酗酒、失業、無告、罪犯、墮落等各種遭遇之



人的工作，已成為舉世皆知的了。現在救世軍的服務已普及世界各國和地區，所用

的語言達一百多種。 

 

 (十)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：戴德生(Hudson Taylor，1832~1905)是英國人，他在

1853 年加入「中國傳道會」到中國當宣教士。後來因他不滿意該組織，且自己又

傾向於弟兄會的思想，故變成一個獨立的宣教士。直到 1860 年，因健康問題不得

不返回英國療病。回英期間，他完成了醫科的訓練，並於 1865 年成立「中國內地

會」(China Inland Mission)。這是第一個真正超宗派的佈道團，也是十九世紀世界

「信心宣教」的模範。 

 當時，各宗派的差會都只在中國的沿海各省作工；中國內地會乃設定如下的宗

旨：(一)只在別的團體不去的內陸地區傳福音；(二)歡迎各宗派、人種的傳教士加

入行列，共同促成「引導非基督徒脫離黑暗進入光明，從撒但權下歸向神」；(三)

接納沒有受過神學訓練的宣教士；(四)所有的宣教士必須認同中國人，採用中國衣

著、飲食和生活習慣；(五)經費完全以信心依靠神――不求人饋贈，不向人借款，

不表彰捐款人的姓名；(六)宣教士沒有固定的薪水，量入為出；(七)總會設於中

國，僅偶而派人回英國或寄送書信，使關心的信徒得悉他們的工作情況。 

 

 (十一)司布真：司布真(Charles Haddon Spurgeon，1834~1892)，被譽為「講道王

子」。他生在英國一個虔誠愛神的家庭裏，祖父、父親均熱心事奉主。司氏生長於

鄉下，所受教育並不高深，有時言語行動難免粗俗，但講起道來，卻能吸引住人。

他十六歲時初試啼聲，上台傳講信息，深受聽眾歡迎。 

 他十九歲時，即應倫敦一處可容一千二百人的會所之邀請，前往講道。第一天

赴會人數只有寥寥八十人，但幾天後，會所裏擠滿了人，甚至有許多人在門外留連

不去。不久，將會所修建，使增加至一千五百個座位。修建期間另租用一個可容四

千五百人的大廳聚會，每次均滿座；會前一小時，街道上人山人海，交通完全阻

塞。新會所修建後，頭一次即不敷應用，必需另建大會所。後租用倫敦最大的音樂

廳，可容約一萬二千人，首次即告滿座，另有萬餘人無法入內。後來，另建的大會

所名「首都會幕」(Metropolitan Tabernacle)，于一八六一年三月落成，連續三十一

年，每逢主日早晚均有五千人在內聚集。 

 一八六七年首都會幕修理之時，租用農業大廈，到會人數竟達二萬人。某日下

午，司布真在農業大廈試音，廳內空無一人，他提起他的金嗓子，喊道：「看哪！

神的羔羊，背負世人罪孽的。」有一個工匠正在樓座工作，驟聞此言，大大感動，

放下工具，回家經過一個時期的掙扎，終於接受救主，他因仰望神的羔羊而找到了

生命平安。 

 

 (十二)慕迪：慕迪(Dwight Lyman Moody，1837~1899)，他不是學者，也不是按



立的傳教士，卻成為十九世紀最出色的平信徒佈道家。他青年時期在公理教會中悔

改，然後到芝加哥成為一個成功的皮鞋推銷員。但是，他把自己大部分時間，用來

作志願的教會服事、組織主日學、作家庭訪問和個人佈道工作。慕迪關心人的靈

魂，以拯救所接觸的人為職志。一日，有一少年人從鄉間進城來，碰到慕迪，慕氏

問他：「你是基督徒嗎？」少年回答：「那不關你的事。」慕氏說：「不，這正是

關我的事！」那少年人就說：「那麼，你就是慕迪了。」由此可見，他對別人的關

切已經傳誦四方了。 

 慕迪成名後，旅行大西洋兩岸，在美英各地召開佈道大會，每次聽眾數以萬

計，成千上萬的人經他傳道得救。慕迪所以成為大佈道家，其來有自：(1)他熱

忱、勇敢，雖遭人反對，仍不退縮；(2)他工作勤奮，富有組織能力；(3)他的講詞

坦誠、有力、迫切，善於應用故事比喻；(4)他肯虛心學習，並接受別人禱告的幫

助；(5)他獲得唱詩天才桑基(Ira David Sankey)的幫助；(6)他善於採用各種奮興方

法。 
 


